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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書?
➢飛鴿傳書

➢狼煙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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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自網路，僅供教育用，請勿翻印)

➢ 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
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

➢ 特定文書:機關依需要自行規定之文書格式，以
適用特定業務性質之文書，例如:檢察機關之起
訴書或外交機關之對外文…等



⚫檔案
➢ 檔案法第2條: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
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 管理程序:
✓依文書處理規定完成文書處理程序者
✓依各機關業務相關法令規定
✓依各機關內部作業規範

➢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2條: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
公務而產生之各種紀錄資料及其附件，包括各
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錄、照片
、錄影(音)、微縮片、電腦處理資料等，可供
聽、讀、說、寫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理解之
文書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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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與檔案的關係

文書 辦畢歸檔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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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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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價值
➢ 歷史見證
➢ 創新素材
➢ 國家記憶

⚫ 檔案功能
➢ 行政稽憑
➢ 法律信證
➢ 史料研究

➢ 原有價值

➢ 行政價值

➢ 法律價值

➢ 稽憑價值

➢ 資訊價值

➢ 歷史價值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第19章目錄彙送:檔案法第8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10條至第12條

➢第20章檢調: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機關檔

案檢調作業要點及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第21章應用:檔案法第17條至第21條、檔案

法施行細則第17條至第22條及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
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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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應用內涵

1.機關檢調

3.加值應用2.民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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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檔案檢調



⚫依據
檔案法、政治檔案條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刑事訴訟法、行

政訴訟法、訴願

法
檔案法施行細則、機密

檔案管理辦法

各機關檔案管理檢

調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

理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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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
，提出檔案借調或調用申請，由
檔案管理人員依權責長官之核定
，檢取檔案提供參閱(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

➢ 範圍:機關內人員或他機關因業務
需要檢調檔案至歸還及後續統計
處理的過程，含調案申請、檢出
、還卷、逾期稽催及調案統計等
事項(檔案法第7條)

⚫檔案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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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內或機關間一般性之檔案檢調借
調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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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檢調類型

機關檔案
檢調作業
要點#7

機關檔案
檢調作業
要點#8

調用借調

依法有權調閱機關

12

機關內借調
機關間借調
(行政協助)



⚫調用
➢依法有權調閱檔案之機關，提出檔案調閱
申請，並備函載明法律依據、調用目的及
調用期間

➢調用檔案期限之長短，依請求機關執行業
務需要，可不同於機關內一般檔案借調期
限。適用於法院依法調用、監察院調查等
檔案調閱

➢原則上被調用機關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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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調用?

依法調用 法源依據
立法院 ○ 立法院權職行使法第45、第47條

監察院 ○ 監察法第26條、第27條

司法機關 ○ 民事訴訟法第350條、行政訴訟法第164條、刑事訴
訟法第126條、第274條

行政機關 ○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7條、政府採購法第16條

立法委員 Χ 依檔案法第17條至第21條申請應用檔案

議員 Χ 依檔案法第17條至第21條申請應用檔案

縣市政府 Χ 依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第7點辦理機關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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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檢調應注意事項
✓ 調案程序

✓ 檔案提供

✓ 調閱期限

✓ 展期與稽催

✓ 調案歸還

✓ 調(離)職人員調案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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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案程序
➢ 借調主管業務，調案單須經單位主管核准

➢ 借調非主管業務，調案單須先經該單位主

管核准後，送會承辦業務主管同意，或簽

請權責長官核准

➢ 他機關借調或依法調用，由承辦單位依來

函簽辦，經權責長官核准後並填妥調案單

➢ 電子檔案得線上調閱：設權限與保留調閱

紀錄
16



二、檔案提供
➢ 複製品為原則/原件
➢ 限制公開
➢ 核算件數/卷數/頁數

三、調閱期限

四、展期與稽催
➢ 歸還日期(領取日+借調期限)前申請展期
➢ 展期次數不得超過3次(超過3次應先歸還，再借)

➢ 依法調用者依來函核准展延日期為限
➢ 稽催3次未歸還應簽報長官處理 17

機關自訂 依法調用



五、調案歸還
➢ 歸還期限前辦理還卷

➢ 檢查內容齊全無誤，如有缺頁或缺件應退回調
案人補全

➢ 如有破壞、損毀、變更、遺失或無法修復者，

應於調案紀錄註記並簽陳權責長官議處

✓ 外觀略有破損者:由檔管進行檔案外觀修補後才歸檔

✓ 內容破壞或變更者:應洽原承辦人或承辦單位相關人

員補正內容及蓋章，並經權責長官核准後，併同該

檔案歸檔

✓ 檔案遺失、無法補全或毀損無法修護者:由檔管簽核

後，註記於相關檔案目錄或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備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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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離)職人員調案查檢
➢ 人員調離職時，人事單位應知會檔
案管理單位，以查檢其借調檔案情
形，借調機關內部之檔案應全部歸
還，不得轉借

➢ 承辦他機關向本機關借調或因依法
調用之檔案，其未屆滿歸還期限時
，應依相關規定列為職務移交事項



⚫ 政治檔案檢調
➢ 機關管有之政治檔案經檔案管理局審定，未

移轉前，應依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至第10條
規定辦理

➢ 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

檔案；檔案當事人死亡時，其配偶或民法第
1138條各款所定繼承人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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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檔案閱覽、抄錄或複製
➢ 政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

、抄錄，或就涉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
識別特定之個人後提供複製。但經該個人同意複製
者，不在此限

➢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
錄或複製

1.依法規核

定為機密檔

案

2.檔案當事人

或其繼承人表

示不予公開之

私人文書

3.移轉機關

（構）表示有

嚴重影響國家

安全或對外關

係之虞



⚫機密檔案檢調(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 機密檔案之提供
✓ 提供複製品為原則
✓ 書面告知
✓ 注意機密檔案安全維護

➢ 簽收
✓ 送調案人簽收，或由調案人或調案單位指
定人員親至檔案管理單位簽收

✓ 借調極機密以上等級之檔案，應由調案人
親自至檔案管理單位簽收，歸還時亦同

22



➢ 機密檔案稽催及歸還(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0條、
第11條、第14條、第15條)

✓ 檔案用畢後應即歸還
✓ 調案人應使用專用封套，簽章後密封並
加註歸還日期

✓ 複製品視同原件･調案人也應歸還，如
無繼續使用之必要，檔管人員應即銷毀

✓ 檔管人員於調案紀錄註記歸還日期
✓ 逾期或未歸還時，檔管人員應辦理稽催
✓ 調案人離職時，檔管人員也應查檢機密
檔案調案及歸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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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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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案數量分類統計表(範例)



叁、檔案申請應用
⚫意義:民眾向各機關申請閱覽、抄錄或複
製檔案及機關提供應用與服務推廣之相

關作業及程序(資訊情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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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檔案法、政治檔

案條例
政府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

個人資料保護

法、國家機密

保護法
檔案法施行細則、機

密檔案管理辦法

各機關檔案應用作

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

理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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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申請應用流程
開放應用為原則，限制為例外

準備檔
案

閱覽抄
錄或複
製

還卷 統計
審核及
回覆

檔案
應用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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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機關 檔§2



定期目錄彙送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
https://online.archives.gov.tw

檔案法§8及其施行細則§10
（密件除外；機密檔案管理辦法§5）



彙整定期公布
檔案法§8Ⅲ及其施行細則
§11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https://near.archives.gov.tw,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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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應用申請步驟
⚫查詢檔案目錄
⚫填寫申請書



⚫查詢檔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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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書(檔施#18)

➢ 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所

➢ 代理人: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身分證明
文、字號、住所、代理關係(意定代理之委託
書、法定代理應敘明其關係)

➢ 檔號、文(編)號、檔案名稱、內容要旨或其他
可供查詢檔號之資訊

➢ 申請項目
➢ 申請目的
➢ 有申請原件之必要者，說明事由
➢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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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資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9條)

➢中華民國國民及依法在中華民國設有事
務所、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法人
、團體

➢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
國民請求提供其檔案者為限(平等互惠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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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送達方式（檔案法施行細則#18)

33

1.親自持送 2.郵寄或傳真

3.資訊系統之電子

傳遞(透過憑證)

4.各機關網站或其

他電子設備建置之

電子表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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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審核類型

程序審查（檔案

法施行細則#19)

實質審查（檔案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

程序法) 

⚫檔案審核



一、程序審查（檔案法施行細則#19)

➢ 檢查是否符合規定
➢ 確認申請資料正確性
➢ 不合規定或資料不全者，通知申請
人7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不能
補正得依法駁回申請

➢ 最遲應自受理日起30日內(含假日)
書面通知申請人准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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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審查（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 

➢ 審查檔案內容得否提供
➢ 簽會該檔案所涉業務單位
➢ 限制公開應註記，並簽陳機關權責
長官核可

➢ 申請檔案數量過多，期限內無法完
成審核，得協商分批審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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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名稱 檔案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

限制條款 第18條 第18條 第46條

權利來源 知的權利 知的權利 正當法律程序

權利性質 實體性權利 實體性權利 程序性權利

權利主體 任何人 任何人
行政程序之當事人或
利害關係人

權利行使時
間

任何時間 任何時間
行政程序開始後至行
政程序終結後，法定
救濟期間經過前

權利救濟方
式

不服政府機
關之決定可
提訴願、行
政訴訟

不服政府機關之決
定可提訴願、行政
訴訟

僅能於對行政機關實
體決定不服時一併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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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第18條: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

有關國

家機密

者

有關犯

罪資料

者

有關工

商秘密

者

有關學

識技能

檢定及

資格審

查之資

料者

有關人

事及薪

資資料

者

依法令

或契約

有保密

之義務

者

其他為

維護公

共利益

或第三

人之正

當權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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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經依法

核定為

國家機

密或其

他法律、

法規命

令規定

應秘密

事項或

限制、

禁止公

開者

公開或提

供有礙犯

罪之偵查、

追訴、執

行或足以

妨害刑事

被告受公

正之裁判

或有危害

他人生命、

身體、自

由、財產

者

政府機

關作成

意思決

定前，

內部單

位之擬

稿或其

他準備

作業。

但對公

益有必

要者，

得公開

或提供

之

政府機關

為實施監

督、管理、

檢（調）

查、取締

等業務，

而取得或

製作監督、

管理、檢

（調）查、

取締對象

之相關資

料，其公

開或提供

將對實施

目的造成

困難或妨

害者

有關專

門知識、

技能或

資格所

為之考

試、檢

定或鑑

定等有

關資料，

其公開

或提供

將影響

其公正

效率之

執行者

公開或提

供有侵害

個人隱私、

職業上秘

密或著作

權人之公

開發表權

者。但對

公益有必

要或為保

護人民生

命、身體、

健康有必

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

者，不在

此限

個人、法人

或團體營業

上秘密或經

營事業有關

之資訊，其

公開或提供

有侵害該個

人、法人或

團體之權利、

競爭地位或

其他正當利

益者。但對

公益有必要

或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

體、健康有

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

為保存文

化資產必

須特別管

理，而公

開或提供

有滅失或

減損其價

值之虞者

公營事業

機構經營

之有關資

料，其公

開或提供

將妨害其

經營上之

正當利益

者。但對

公益有必

要者，得

公開或提

供之



⚫ 行政程序法第46條
➢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
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
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
要者為限

➢ 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外，不得拒絕:
✓ 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 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
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40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
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
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
許閱覽
⚫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
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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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駁與回覆(檔案法施行細則#20)

➢ 核准:書面通知應用方式、時間、處所、
注意事項、收費標準及證明文件

➢ 駁回:依法限制公開或不提供才可駁回，
書面敍明理由

⚫準備檔案
➢ 約定日期前備妥
➢ 複製品為原則
➢ 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請時記載

其事由(檔案法施行細則#17)

➢ 得加浮水印或其他處理
➢ 部分抽離或遮掩情形應註記於檔案應用

簽收單，並告知申請人 42



⚫分離原則
如有限制公開或提供，應採分離原則，
去除不得公開部分，就其他部分提供
➢ 提供經分離處理之複製品
➢ 原件可拆卷者，將不宜公開之部分
抽離後提供

➢ 原件不可拆卷者，將不宜公開之部
分遮蓋後影印或掃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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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應用申請相關參考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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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抄錄與複製
⚫ 申請人到場應用
➢ 依准駁通知書所載時間及地點
➢ 出示准駁通知書及身分證件並完
成登記，始得進入檔案閱覽處所

➢ 受理單位將檔案交付申請人使用，
申請人於檔案應用簽收單簽名，
並依相關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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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抄錄與複製禁止行為(檔案法#20)

48

添註 塗改 更換

抽取 圈點 汙損

拆散 破壞 變更

⚫ 罰則(檔案法#26)

➢ 有禁止行為發生時，應立即停止其閱覽或
抄錄

➢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閱覽、抄錄與複製收費標準
➢ 規費法第8條第2、3款
➢ 政治檔案條例第13條
➢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第2條
➢ 戶籍法之戶政規費收費標準
➢ 由各機關依規費法第10條自訂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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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檔案收費
➢一般民眾閱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
依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規定收取

➢政治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申請其所涉
案件政治檔案
✓閱覽、抄錄:免費

✓複製(政治檔案條例第13條第2項及收費標

準第5條)，同一檔案免收1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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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服務
受理單位先收取申請人繳交之各
項費用後，將檔案複製品及收據
寄交申請人
➢ 郵資
➢ 處理費
➢ 複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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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歸還
➢ 檔管點收無誤後，於檔案應用簽收單
註記還卷

➢ 將簽收單一聯交付申請人

⚫ 另日再應用
➢ 檔案應用應當日歸還
➢ 未能當日用完畢則註記相關情形，先
還另日再行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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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 檔案應用申請書
➢ 檔案應用申請審核通知書
➢ 檔案應用簽收單

⚫統計:檔案管理單位就審核通知書影本
及檔案應用簽收單所載，統計檔案申請
應用情形，並就檔案應用服務推廣活動
統計辦理情形，如申請應用數量、類別
、准駁情形、檔案申請人背景、需求、
滿意度及改進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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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處所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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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獨立、區隔庫房及辦公室、光線充足(
無眩光)、動線方便、空間夠 >=3.5M2、位置
顯著與標示清楚

方位類標示

•提供方向及位置，

如平面圖、樓層

索引、方向標示

等

訊息類標示

•說明應用服務相

關規範或服務內

容，如檔案應用

閱覽要點、服務

時間、收費標準

等

指導類標示

•指導使用者利用設

備以及服務，如目

錄使用說明、光碟、

影像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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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服務處所設施
電腦、目錄
查詢工具

影印機、縮影
閱讀機

閱覽桌椅、翻
拍架等

文具、手套、
放大鏡、老
花眼鏡等

置物櫃 出版品或宣導
品

防火設施 監控系統



1.辦畢、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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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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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歸檔案件汙損、內容不清或無法讀取須補
正?

A:應由承辦業務相關人員查明補正，
並在補註處蓋章，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可
後，併原案歸檔備查

Q:李先生要離職，其辦理法院調用的檔案尚
未到期，檔管人員應如何處理?

Q:檔案調閱申請之陪同人，要不要收費?

Q:可否以「本機關為副本收文者，非正本受
文者」為理由，拒絕檔案借調/借閱申請?

58

肆、Q & A



1.辦畢、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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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檔案內有一部分限制提供，當檔案借調
或申請閱覽複製時，檔管人員應如何處理?

Q:檔案借調或申請閱覽複製時，先收費再
交付檔案?

Q:手機翻拍檔案要如何收費?

Q:機關內函稿、簽呈或會辦意見，可否提
供民眾申請閱覽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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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源
項目名稱 下載網址

政治檔案條例
(含解釋函)

https://www.archives.gov.tw/MenuList.aspx?c
nid=103918

檔案法（含解釋函）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
d=1626&p=453

檔案法施行細則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List.aspx?
cnid=1634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
標準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
d=1634&p=67

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
d=1636&p=72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
d=1644&p=3716

政府資訊公開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
PCode=I0020026

政府有關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18條敗訴案例彙編

https://www.moj.gov.tw/cp-316-46122-
0c3d3-001.html



⚫武功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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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局
https://www.archives.gov.tw/

➢國家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
https://near.archives.gov.tw/

➢檔案管理局檔案時光盒
https://atc.archives.gov.tw/

https://www.archives.gov.tw/
https://atc.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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